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可持续采购政策

一、总则

1. 目的与依据

为贯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及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山东海力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理念融入采购全流程，特制

定本政策。

2.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所有与货物、工程和服务相关的采购活

动，包括采购战略、供应商管理、合同执行与绩效评估。

3. 基本原则

o 合规守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国际公约与行业标准。

o 环境友好：优先选择节能环保、低碳、可循环利用的产品与服务。

o 社会责任：尊重人权与劳工权益，保障职业健康与安全，反对歧视与强

迫劳动。

o 诚信透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原则，反对商业贿赂与不正当

竞争。

o 风险可控：将 ESG 风险纳入供应商准入、评估与退出机制。

二、目标与指标

公司通过设定以下定性及定量目标，推动可持续采购的落地实施与持续改进。

2.1 定性目标

1. 将 ESG 要求融入采购全流程：在采购战略、需求、评审、合同及绩效评估中系

统性纳入 ESG 考量，使之成为核心决策依据。

2. 建立负责任的供应商体系：与关键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互信的合作关系，

推动其建立并完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

3. 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可追溯性：优先选择信息透明、可追溯性强的供应商，逐

步建立关键物料从原料到交付的追溯机制。

4. 强化全员可持续采购意识：通过培训与考核，确保采购及相关人员掌握可持续

采购的政策、工具与要求，并纳入其绩效考核。

5. 打造绿色供应链品牌：将可持续采购作为公司绿色发展与品牌建设的重要抓



手，提升在客户、投资者及社会公众中的责任形象。

2.2 定量目标

目标领域 具体指标 2026 年目标
2030 年目

标

绿色采购

​

绿色采购金额占年度总采购额比例 ≥ 30% ≥ 50%

获得绿色产品/节能产品认证的物资采购额占

比
≥ 20% ≥ 40%

供应商管

理​

关键供应商（按采购额）ESG 评估覆盖率 100% 100%

通过 ESG 现场审核的关键供应商比例 ≥ 60% ≥ 80%

因 ESG 问题被限期整改、暂停或终止合作的

供应商数量

建立机制，逐年

下降
持续下降

环境绩效

​

包装材料回收利用率 ≥ 70% ≥ 90%

单位采购额物流碳排放强度较基准年下降幅

度
≥ 10% ≥ 25%

合规与培

训​

新准入供应商签署《供应商行为准则》的比

例
100% 100%

年度接受可持续采购培训的供应商比例 ≥ 80% ≥ 95%

采购及相关人员年度人均接受可持续采购培

训时长
≥ 8 学时 ≥ 16 学时

信息披露

​

在可持续发展/ESG 报告中披露可持续采购绩

效
实现年度披露

实现年度披

露

注：

 基准年数据由采购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在政策发布后一年内完成统计。

 各年度目标可根据国家新政策、行业趋势及公司战略进行动态调整，由管理层

审批后发布执行。



三、环境责任采购

1. 优先采购绿色产品

在满足技术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采购具有节能、节水、节材、低排放、可

循环等特征的物资，以及获得绿色产品、节能产品等认证的供应商产品。

2. 减少包装与物流影响

鼓励供应商采用简约包装、可循环包装和环保材料，优化物流方案，降低能源消

耗与碳排放。

3. 鼓励清洁生产与节能减排

优先与推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技术的供应商合作，鼓励其披露环境信息，持续

提升环境绩效。

4. 化学品与原材料管理

对危险化学品和关键原材料，要求供应商提供安全数据表（SDS），确保其符合环

保与安全标准，并鼓励采用低毒、低害、可替代原料。

四、社会责任采购

1. 劳工与人权

要求供应商遵守劳动法规，禁止强迫劳动、童工和任何形式的歧视，保障员工结

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2. 职业健康与安全（OHS）

要求供应商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并对高风险作业

实施有效管控。

3. 商业道德与反腐败

要求供应商遵守商业道德，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利益输送和不正当竞争。

4. 供应链稳定与韧性

鼓励供应商建立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关注其上游供应商的 ESG 表现，共同

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韧性。

五、公司治理与合规采购

1. 合规守法

供应商须具备合法经营资质，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并承诺遵守所有适用法律法

规。



2. ESG 管理与信息披露

鼓励供应商建立 ESG 管理体系，并逐步提升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的透明度与可

比性。

3. 冲突矿产与敏感地区采购

禁止采购来自冲突地区或涉及严重人权侵犯的矿产原料，并要求供应商遵守相关

尽职调查要求。

六、商业道德与诚信采购

6.1 基本原则

公司坚持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与诚信，在采购活动中实行对贪污腐败、贿赂、欺

诈、洗钱、利益冲突等行为的零容忍政策。禁止任何通过提供、给予或接受不当利益

以获取或维持业务的不正当行为。

6.2 反腐败、反贿赂与反欺诈

 禁止行为：严禁为获取或维持业务，向任何公职人员、客户、供应商或第三方

提供、承诺、给予或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当利益。严禁以任何形式进行商业贿

赂、回扣、疏通费等腐败行为。

 礼品与招待：禁止接受可能影响公正决策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旅游、娱

乐等招待。确因礼节需要接受的，须按公司规定事前申报、登记和审批。

 禁止欺诈：严禁在招投标、报价、合同、验收、结算等环节进行任何形式的欺

诈，包括但不限于虚假信息、伪造文件、虚高价格、虚假验收等。

6.3 利益冲突管理

 申报与回避：采购相关人员须主动申报与供应商的近亲属关系、持股、任职等

利益冲突情况。涉及利益冲突的项目，相关人员必须回避。

 禁止关联交易：严禁利用职权或信息优势，为本人或关联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6.4 反洗钱与资金来源合规

 合规审查：对供应商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保持合理怀疑，必要时可要求提供合规

证明或进行尽职调查。

 禁止协助洗钱：严禁参与或协助任何洗钱、掩饰或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来源

和性质的活动。

6.5 负责任的信息管理

 保密义务：采购相关人员对在履职中获知的商业秘密、技术资料、价格信息、



供应商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或用于谋取私利。

 记录真实准确：所有采购活动须真实、准确、完整地记录在案，严禁伪造、篡

改、隐匿或销毁记录。

 信息系统安全：加强采购信息系统权限管理、日志留痕和访问控制，确保数据

安全、可追溯，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修改或泄露。

6.6 举报保护与问责

 举报渠道：公司设立并公布举报渠道，鼓励内外部对商业道德违规行为进行举

报。

 保护与问责：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严禁打击报复。对查实的违规行为，依

法依规严肃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七、供应商管理

1. 准入评估

将 ESG 表现纳入供应商准入评估，对关键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或尽职调查。

2. 分级管理与持续评估

根据 ESG 表现对供应商进行分级，实施差异化管理，并定期评估其 ESG 绩效。

3. 培训与辅导

为重要供应商提供 ESG 培训与辅导，帮助其提升管理能力。

4. 退出机制

对违反本政策红线、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供应商，建立限期整改、暂停合作直至

终止合作的退出机制。

八、采购流程与执行

1. 需求编制

在采购需求中明确 ESG 相关要求，作为技术规范和评审因素。

2. 评审与决策

将 ESG 表现作为供应商选择和合同签订的重要依据，对严重不符者实行“一票否

决”。

3. 合同管理

在合同中明确 ESG 条款及违约责任，并约定环境安全目标与信息披露义务。




